
繳費期別 

新北市裕民國小 115學年度第 1學期 1年級 課後照顧服務班報名簡章 

一、期間：115年 8月 31日(一)至 116年 1月 19日(二)止  

     ◎上課時間為每日放學後至 17:40 分(除選擇上到 16:00 外)。定期考查當日還是要上課。 

二、相關事項與規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一)課後班學費：報名上到 17：40的同學可選擇一次繳清或分 2期繳清。（餐費按月另收） 

  1.收費標準（學費暫估，實際收費依繳費單為準） 

時段  一次繳清 8,9,10,11 月（二期之一） 12,1月（二期之二） 

上到 17:40 12,447元 8,091元 4,356 元 

上到 16:00  6,961元（上到 16:00者不可選擇分期繳納.需一次繳清） 

  2.免繳學費條件：(1)低收入戶學生、(2)原住民學生、(3)身心障礙學生。(前 3類學生) 

3.第 4類情況特殊學生應由導師填寫申請單(必須同時符合經濟弱勢、教養弱勢、導師清寒認定三

條件)，經校內審查會議通過後會送交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審查，若局端審查後核定之補助經費不

足時，則差額部份會另行製發繳費通知單請家長補繳學費。 

(二)報名課後班之學生需「全時參加」，除參加本校其它社團者外，【不受理只上部份時段之個案】。 

(三)課後班放學時間統一由裕民街正門口放學；家長接送者，請於 17:50 前準時接回，以維學童安全。 

(四)以同一學年為編班原則，每班學生人數以 25名(含)內為限，惟必要時得採混合編班。 

(五)16:00 後各學年課後班學生人數減少，教務處得採取「併班」措施。 

(六)同時參加本校課後「社團」，重複繳交之費用將於學期末辦理退費，其餘理由皆不退費。 

(七)針對課後班報名或上課有相關疑問，歡迎洽詢教務處註冊組 2906-2407轉分機 743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沿虛線剪下(上列資料請自行妥善保存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後照顧服務班      1 年級      報名表 

※欲參加之學生，請家長填妥本報名表後，於 8/22(六)下班前繳回教務處註冊組。謝謝！ 

班級姓名   1 年   班   號   姓名：         □男  □女 

聯絡電話 父(手機)：         母(手機)：         住家電話： 

家長簽名  時段：□上到 17:40 □上到 16:00 (請確認勾選) 

學生參加身分 

（請家長勾選） 

□一般學生(需繳學費) 

□1.低收入戶學生(免費) 

□2.原住民學生(免費) 

□3.身心障礙學生(免費) 

□4.情況特殊學生(免費) 

    包含弱勢兒少需繳交課後班「情況特殊學生參加證明書」（連同證明文件）。 

學生用餐方式 □訂學校餐（□葷 □素）  □自行準備（選此項者，不用勾選下一項用餐身分） 

學生用餐身分 

（請家長勾選） 

□一般學生(需繳餐費，每餐 53元) 

□1.低收入戶學生(免費) 

□2.中低收入戶(含弱勢兒少)(免費) 

□3.身心障礙學生(免費) 

□4.家庭突發因素(免費) 

學費繳交方式 
□一次繳清整學期學費 □分 2期繳納 

(上到 4：00 只能一次繳清，上到 5：40 才能選是否分期) 
導師簽名  

 

1, 2, 3, 4項身份之餐費由衛生組資

料核對後補助。 
 

1, 2, 3項身份由註冊組上校務行政系統核
對資料，不用繳交證明文件。 


